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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71      证券简称：阳光城      公告编号：2011-035 

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

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11 年 4 月 1 日，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公司全资

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光房地产”）及福建骏森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建骏森”）签订《股权转让暨增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：“交

易协议”、“本协议”），公司将所持有的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

光城福建”、“标的公司”）51%股权以原出资金额人民币 2,550万元转让给阳光房

地产，同时，阳光房地产和福建骏森共同向阳光城福建以货币增资人民币 162,000

万元，其中阳光房地产增资 160,000万元，福建骏森增资 2,000万元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交易”）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阳光城福建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167,000 万元，其中：

阳光房地产出资 165,000 万元，持有其 98.8%股权，福建骏森出资 2,000 万元，持有

其 1.2%股权。 

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

的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中，股权受让方及增资方之一为阳光房地产，系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另

一增资方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福建骏森投资有限公司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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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注册地址：福州市马尾区马限山一号轮运大厦二层 210室； 

（三）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,000万元； 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：朱春利； 

（五）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； 

（六）主营业务：对房地产业等行业的投资；商务管理；建筑材料、汽车配件

等批发。 

（七）股东情况：张集营出资人民币 2,000 万元，占福建骏森注册资本的 100%，

出资方式为货币。 

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且该公司最近三年未受过行政处罚，未涉及与

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。 

 

三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设立时间：2011年 3月 3日 

（三）注册资本：5,000万元 

（四）注册地址：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港苑 4座 1501单元 
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：何媚 

（六）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（七）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，对房地产业的投资；物业装修、房屋租赁；市

政工程；园林绿化工程、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。 

（八）股东情况： 

公司出资人民币 2,550万元，占其注册资本的 51%，出资方式为货币； 

阳光房地产出资人民币 2,450万元，占其注册资本的 49%，出资方式为货币。 

（九）土地获得情况： 

目前阳光城福建名下获取的土地情况如下： 

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

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

容积率 
建筑 

密度 
绿地率 

建筑 

高度 

商业面积

比例 

宗 地

2011-02 号 

台江区光明港以

南，鳌峰路以北 

142611 平方米 

（合 213.92 亩） 

商服、住宅用

地、公共绿地； 
≤2.5 ≤18% ≥30% ≤100 米 

≤3000平

方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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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主要内容 

1、公司将所持有的阳光城福建 51%股权以原出资金额 2,550 万元转让给阳光房

地产； 

2、由阳光房地产以货币资金方式对阳光城福建增资人民币 160,000 万元，由福

建骏森以货币资金方式对阳光城福建增资人民币 2,000万元。 

股权转让及增资后，阳光城福建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167,000 万元，其中：阳光

房地产出资 165,000 万元，持有其 98.8%股权，福建骏森出资 2,000 万元，持有其

1.2%股权。 

（二）支付方式 

1、股权转让款在本协议生效后三十日内由阳光房地产向公司支付完毕； 

2、增资款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由增资各方缴纳完毕。 

（三）违约条款 

违约方应按逾期出资金额的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承担违约责任。 

（四）重要条款 

1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阳光城福建的法定代表人仍由公司委派； 

2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阳光城福建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经营的相关事宜，由公

司和阳光房地产主导负责，并在阳光城福建《公司章程》中约定。 

 

五、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

（一）本次交易涉及资金来源：交易对方的自有或自筹资金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的事项。 

（三）本次不会导致公司与关联人发生同业竞争。 

 

六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旨在促进和支持阳光城福建的发展，并为其所属项目提供配套资金支

持，推进项目的开发建设，增强项目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。 

本次交易前，公司持有阳光城福建51%的股权，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阳光城福建

49%的股权，阳光城福建系公司合并会计报表单位；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全资子公

司阳光房地产将直接持有阳光城福建98.8%的股权，阳光城福建仍系公司合并会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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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单位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八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增资协议； 

（三）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； 

（四）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章程； 

（五）福建骏森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； 

（六）福建骏森投资有限公司章程。 

    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一年四月二日 


